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 

教職員文康活動案件程序作業流程 

 

1.目的：旨在使全校教職員工辦理文康活動作業時有所依循並便於管理，特定此程序。 

2.依據：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

3.範圍：適用本校各單位辦理員工休閒活動案件之提出、審查、核准、其他應注意事項等活

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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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權責： 

4.1 承辦人：主辦單位主管指定負責人，人事室統籌辦理時由人事室業務員工休閒活

動業務承辦人負責。 

4.2 員工休閒活動案件提出：各一級單位得分別辦理或與其他單位聯合辦理，且每梯

次活動參加人員須至少五人以上。 

4.3員工休閒活動案件參加人員初核：主辦單位/人事室。 

4.4員工休閒活動案件經費初核：人事室/主計室。 

4.5員工休閒活動案件覆核：校長。 

4.6員工休閒活動經費核銷：人事室、主計室、出納組/校長。 

5.作業說明： 

5.1本校各單位辦理文康活動作業均依本程序辦理。 

5.2辦理方式：校內各一級單位得分別辦理或與其他單位聯合辦理。 

5.2.1每梯次活動參加人員須至少五人以上。 

5.2.2本單位人員亦可參加他單位舉辦之員工休閒活動。 

5.3舉辦時間：以利用例假日、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。 

5.3.1 如因特殊需要，在不影響業務及學生受教權之前提下，經簽奉核准後，得利

用辦公時間舉辦。 

5.3.2 以利用公餘時間辦理為原則；如因特殊需要，在不影響業務及學生受教權之

前提下，得利用辦公時間舉辦，惟各單位參加人員必須覓妥代理人，並辦理請

假手續（不得以公假登記，並不得登記為公務人員進修時數）。 

5.4活動計畫： 

5.4.1由主辦單位主管指定負責人，填寫員工休閒活動申請書。 

5.4.2 應提出具體計畫包括時間、地點、行程、交通工具及參加活動教職員工（含

眷屬）名單，事先向人事室登記。 

5.4.3經陳核校長後方可申請補助。 

5.5 經費補助：限教職員工本人補助，補助金額將配合當年度預算編列情形，於預算

額度內支應，每年度以一次為限，並於活動結束後檢據核銷。 

5.6安全事宜： 

5.6.1各單位舉辦旅遊活動時，應特別注意安全問題，並應投保旅遊平安保險。 

5.6.2租用交通工具應選擇信譽良好之公司負責輸運，行前派人會同進行安全檢查，

了解各種安全設施及使用方法。 

6.控制重點：風險分布 1 

6.1旅遊行程確定日期、費用、行程，並簽報校長。 

6.2可依實際需要調整行程路線。 


